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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同书

编号：JSZC-320583-SZYC-G2025-0007（4）

甲方：苏州市昆山生态环境局

联系人：孟烨

电话：0512-57735682

乙方：上海泽铭环境科技有限公司

联系人：蔡君一

电话：021-33600031

根 据 苏 州 市 营 财 招 投 标 咨 询 服 务 有 限 公 司 采 购 编 号 为 ：

JSZC-320583-SZYC-G2025-0007 号的采购文件及该文件的投标报价文件和中标

通知书，甲方和乙方就 2025 年昆山市环境质量自动监测系统委托运维服务（运

行维护）的事宜，签订本合同。

一、合同内容：2025 年昆山市环境质量自动监测系统委托运维服务（第 4

标段：2025 年度河长制断面水质站运维委托服务（共 16 个站，选择其中一个站

点在服务期内完成智能化改造））。

二、合同有效期为：合同签订后一年。

三、业务费支付：

合同总金额：壹佰贰拾叁万捌仟肆佰元整（¥：1238400.00）；在合同签订后，

甲方向乙方支付本项目总费用的 10%，一年期满，视运行质量支付余款。

四、下列文件应视为构成并作为阅读和理解本合同书的组成部分，即：

1、本合同书；

2、招标文件；

3、投标报价文件及其附件（含投标人递交和确认并经采购人同意的对有关

问题的补充资料和澄清文件等）；

4、中标通知书。

五、违约责任

1、甲方对本合同规定的义务未履行或履行不力的，乙方可依法向甲方要求

经济赔偿；

2、乙方对本合同规定的义务未履行或履行不力的，甲方可按相关法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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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的规定进行处罚，直至解除合同；

3、甲方、乙方可就违反合同规定或违纪事项向相关部门投诉。

4、经甲方及相关部门联合核查，如情况属实则投诉有效，将作为有效投诉

记录在案。

六、不可抗力

1、甲、乙双方如果因不可抗力而导致合同义务的延误或不能履行，不承担

没收履约保证金、误期赔偿或终止合同的责任。

2、本条所述的“不可抗力”系指下列甲、乙双方无法控制、不可预见的事

件，但不包括甲、乙双方的违约或疏忽。这些事件包括：战争、严重火灾、洪水、

台风、地震以及其他甲方和乙方商定的事件。

3、在不可抗力事件发生后，受影响的一方应尽快以书面形式将不可抗力的

情况和原因通知另一方。除书面另行要求外，受影响的一方应尽实际可能继续履

行其相应义务，以及寻求采取合理的方案履行不受不可抗力影响的其他事项。如

果不可抗力事件影响时间持续 20 天以上的，甲乙双方通过友好协商在合理的时

间内达成进一步履行定点供应商义务的协议。

七、合同的解除：

1、甲方和乙方协商一致，可以解除合同。

2、有权解除合同的一方，应当在违约事实或不可抗力发生之后三十天内书

面通知对方提出解除合同，合同在书面通知到达对方时解除。

3、合同的部分和全部都不得擅自转让。

4、出现下列情况之一可以解除合同：

（1）客户对乙方有效投诉记录累计达 3次；

（2）在合同有效期内，被行业主管部门警告或取消经营资格的；

（3）在合同有效期内，乙方擅自变更、转让、租借维护资格的；

（4）不如实反映情况，提供虚假材料的；

（5）未按承诺的价格提供服务的；

（6）甲方组织的技术考核，累计 2次不合格者。

八、争议处置

在执行本合同中所发生的一切争议，各方（甲方、乙方）应通过友好协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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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办法进行解决。

九、合同生效及其它：

1、合同经甲乙双方代表签字并加盖公章或合同章（系统内电子签章）后生

效，并提交政府采购管理机构网上备案。

2、合同签订后甲乙双方即直接产生权利与义务的关系，合同执行过程中出

现的问题应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等现行法律法规处理，在合同履行过

程中，双方如有争议，经协商无效，任何一方可向甲方所在地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3、合同在执行过程中出现的未尽事宜，双方在不违背本合同的原则下协商

解决，协商结果以书面形式记录在案，作为本合同附件，与本合同具有同等效力。

十、本合同一式四份，签订合同的单位各执一份，招标代理机构一份，政府

采购监督管理部门一份。

甲方（盖章）： 乙方（盖章）：

甲方代表： 乙方代表：

日期： 年 月 日 日期： 年 月 日

账号：

孟烨 2025年4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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